附件一

关于加强本市短租住房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本市短租住房管理，保障短租住房当事人及相邻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市国有土地上住宅小区内，短租住房的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居住使用，按日或者按小时计算收取费用的行为，适用本通知，属于旅馆业服务活动的除外。

二、在本市出租短租住房，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国家和本市住房租赁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符合本小区管理规约，并取得本栋建筑物内其他业主的一致同意；

（三）转租短租住房的，取得出租住房业主的书面同意。

三、短租住房的出租人应当在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入住前当面核对其身份信息，并通过“一网通办”平台“临时住宿服务场所住宿登记”应用服务，即时登记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姓名、身份证件类别和号码、居住时间、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应当携带合法有效身份证件，配合短租住房的出租人、网络信息平台登记身份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

四、短租住房的出租人通过提供短租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信息平台发布短租住房信息的，网络信息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信息发布者提交下列材料：

（一）本小区管理规约；

（二）本栋建筑物内其他业主一致同意的书面材料；

（三）短租住房出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四）房屋权属证明材料；

（五）转租用作短租住房的，还应提交出租住房业主的身份证明材料、同意房屋用于短租的书面材料。

五、网络信息平台经营者为短租住房的出租人、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提供信息发布、预订、交易等服务的，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核验短租住房出租人提交的材料，登记房屋详细地址，确认符合本市管理规定，并建立档案；
（二）对短租住房出租人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审查并完成实名身份认证，对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逐人登记身份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

（三）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公开投诉渠道信息，及时受理和妥善处理短租住房的出租人、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和相邻权利人等的投诉；

（四）按照公安部门要求，及时报送短租房源、短租住房的出租人、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等信息，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所获取信息的安全；

（五）按照公安、房屋管理部门要求，及时下架违反本市管理规定的房源信息；

（六）依法为公安部门提供技术接口等技术支持和协助。

六、网络信息平台不得为下列短租住房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一）短租住房出租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核验未通过的；

（二）发布信息与实际或权属证书记载不符的；

（三）使用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客货栈、车马店、浴池等旅馆业名称的。

七、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加强住房短租管理，纳入本辖区住房租赁的日常监督管理范围，组织开展相关的安全巡查、人口信息采集、安全隐患整治和政策宣传等日常工作。房屋管理、公安、城管执法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提供支持和服务。
八、短租住房的出租人违规出租短租住房的，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处罚；短租住房的出租人未按规定核对、登记承租人以及共同居住人员身份信息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网络信息平台经营者未按规定建立、留存档案的，未要求房源发布者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向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相关服务的，未履行核验短租住房出租人提交材料的，未按规定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的，由城管执法、公安、网信等部门依法处罚；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形或安全隐患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查处。

九、利用本市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从事旅馆业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特种行业、公共卫生、消防安全等相关行政许可，并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利用本市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开展房屋短租活动的，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按照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用于出租的行为进行处罚；
十、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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